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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畫」合約書

立書人：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甲方）、      (學校名稱)（以下簡稱乙方）。緣乙方為參與本(     )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畫」(以下稱本計畫)，協助中小企業建立研發能量，同意依據本(     )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畫申請須知」及經濟部相關規定與甲方簽訂本合約，以為雙方合作之依據。

第一條：合作事項

1、 乙方同意所屬現職專任教師或研究員(以下稱專家)向甲方登錄基本資料並參與本計畫。同時乙方應協助辦理本計畫內有關診斷或專案計畫申請、執行、結案及相關費用申請及轉發予乙方專家等事宜。
2、 乙方辦理相關費用請款時，應依據甲方所提供之審查核定結果，自行加總費用總額開立請款收據或發票，並依下列規定保存及檢送相關經費支出報表及憑證：
1. 個案診斷計畫應於結案時（最遲於     年11月10日前）將專家簽收領據正本函送甲方。

2. 專案輔導計畫應於結案時（最遲於     年11月10日前）將個案診斷費用之專家簽收領據正本函送甲方。如為專案推動費用，公立實施校務基金之學校應將經費支出報表函送甲方並妥善保存相關原始憑證以備查核，公立未實施校務基金之學校及私立學校應檢附經費支出報表及相關支出原始憑證函送甲方備查，如有未支用經費結餘款應一併繳還甲方。

3. 乙方未於     年11月10日前函送甲方上列規定經費支出報表、憑證及經費結餘款者，甲方得要求乙方繳還全部甲方已撥付乙方之本計畫經費。 

3、 乙方申請相關計畫時，應就申請專家與合作廠商資格進行初步確認，符合本計畫相關規定後方可辦理申請。

4、 甲方所支付乙方費用含依法應繳納稅捐及二代建保等費用，並由乙方依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5、 乙方應提供指定帳戶供甲方辦理費用支付作業，如以匯款方式辦理，匯款所須之銀行手續費由乙方負擔。

6、 乙方申請費用時應確認所屬專家同意依審查結果執行計畫。
7、 乙方參與本計畫進行相關作業程序時，應至本計畫網站留意申請須知相關規定是否異動更新。
8、 其他有助於本計畫推動相關事項，得經雙方同意後為之。
第二條：合作期間
本合約之合作期間自民國     年1月1日起至     年12月31日止。若本計畫期程有所變動時，合作期間得依計畫期程變更，不另訂合約。

第三條：保密義務及個資保護
一、甲乙雙方為執行本合約所取得或持有之廠商技術、營業等相關機密資訊，不得洩漏或交付予任何第三人或運用於與本合約無關之工作。

二、一方為履行本契約若有需提供當事人個人資料予他方情形者，提供個資之一方須於提供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規定，確實告知當事人應告知事項，並取得當事人「個資蒐集、處理、利用告知暨同意書」後提供，收受方須依個資法規定，採行適當之安全維護措施確保個資安全，並僅將前述個人資料於完成本契約業務目的內進行處理及利用，絕無移作其它用途。

三、若一方有再委託第三人執行本契約業務，而須使用到他方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時，應先經取得他方之書面同意後為之，一方並應要求該受託者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並僅將前述個人資料用於完成本契約業務目的內之處理及利用，若一方之受託者有違法情事則視同一方違反；一方或其受託者若有違法之情形時，一方應立即通知他方並採取必要之補救措施。

四、本契約若係甲方受補助或委託之計畫，乙方同意提供予甲方之個人資料，由甲方提供給甲方之補助或委託單位於完成本契約業務目的內進行處理及利用。
第四條：聯絡管理

乙方應由專責單位及指定聯絡人負責本合約之相關作業。本合約或本計畫有關之通知、要求或管理表單均以書面告知甲方聯絡人，相關資訊經送達甲方聯絡人者，即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人；聯絡人變更時應以書面通知對方。

第五條：有效日期
本合約由雙方依法簽章，自第二條所載合作期間之始日起生效。期滿前後得經雙方同意修改或延長之；任何一方若欲解除本合約合作關係，應於合約到期或終止前一個月通知對方。

第六條：條文修改
本合約書如有未盡事宜，依本(     )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畫申請須知」相關規定辦理為準，甲方擁有修改該須知之權利。任何基於本合約所衍生之附約、備忘錄或協議等，雙方於簽署前須詳細確認他方代表已獲完整簽署授權，否則該附約、備忘錄或協議等失其效力，他方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第七條：合約書份數
本合約壹式     份，正本貳份、副本     份。甲方執正本壹份、副本肆份；乙方執正本壹份、副本     份為憑。
立約人：

甲  　方：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代 表 人：林仁益
職    稱：董事長
地  　址：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1001號

統一編號：83300307

電　　話：(07)3513121

乙  　方：     （學校名稱）

代 表 人：     
職    稱：     
地  　址：     
統一編號：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2016/07

